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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罗马法进入古代俄 罗斯的 最初方式 为 法律移植 ，

之后 为征战和贸 易
，
并在

签订的 国 际条约 中表现出来 。 罗 马法对古代俄罗斯法的主要影响是以 东正教传播 ，
以及

教会法的适用 为主要途径的 。 罗 马法的 引入不仅在俄罗 斯创制 了教会 司法权 ， 也对俄罗

斯 习惯法加以改造
， 并冲击 了有关奴隶的 法律制度 。 罗 马法在古代俄 罗斯的渗透和融合

是通过东正教活动来完成的 ，
东 正教也成 为 罗马 法进入古代俄 罗斯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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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均起源于欧洲的东部 ， 最终散布在广大的俄罗

斯平原上 。 古罗斯是现代俄罗斯国家的前身 ， 俄罗斯民族是东斯拉夫人的一

支 。 公元 8 世纪至 9 世纪 ， 东斯拉夫人的部落联盟发展成了公国 ， 其中最大

的是诺夫哥罗德公国 。 公元 8 8 2 年 ， 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率兵南下

征服基辅 ， 随后征服东斯拉夫人的西南群体和东南群体 ， 形成了 以基辅为中

心的古罗斯国家 ， 史称
“

基辅罗斯
”

。 中世纪初期 ，
罗 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

个部分 ， 罗马法在东罗马帝国即拜 占庭帝 国境 内一直适用 ，

“

7
￣

9 世纪之

间 ， 它是拜占庭帝 国的重要法律渊源 ， 并影响着斯拉夫人国家和俄罗斯的法

律 。

”

？
《罗斯法典》 从拜占庭 8 世纪 的 《埃克洛加 》 和 9 世纪的 《普罗希

隆》 中吸收了一些内容 ， 结合俄罗斯的社会状况 ， 作 了改动 ，
有 了新的发

展 ， 而 《法律选编》 和 《法律手册》 则是从罗马法承继而来 。 在东正教传

人之前 ， 俄罗斯与拜占庭之间的直接的法律交流主要在二者签订的条约中表

现出来 ， 即 《 9 1 1 年条约》 和 《 9 4 4 年条约》 。 《罗斯法典 》 的编纂很明显借

鉴了其中许多 内容 ， 并根据当时俄罗斯社会情况作出 了修改 。
？ 随着两国交

流的加深 ， 东正教开始进人俄罗斯 ，

“

在接受东正教的 同时 ， 罗斯还从拜占

① 叶秋 华 ： 《 西欧 中 世 纪法 制 发 展特 点 论析 》 ，
载 《 南 京 师 大 学 报 （

社会科 学

版 ） 》
1 9 9 9 年第 6 期 。

② 《 9 1 1 年条约 》 第 6 条规定 ：

“

如若 罗 斯人偷 窃基 督徒 的 财物
，
或反之
——基 督

徒偷 窃 罗斯人 的财 物 ， 窃贼被 受害者 当场抓住或 正准备偷 时 就被抓住 而 打死 （ 不管何 种

情况 ） ，
他的 死无论基督徒或 罗 斯人都 不得追 究 ；

但 受 害者 可
，
以拿 回 自 己 丢 失 的财 物 。

如若偷盗者 自 动俯首就擒 ， 那就让 失主把他抓 住捆起 ， 偷盗者应 以高于被 盗财物价值 三

倍的 数 目 偿还 。

”

《雅罗 斯拉维奇 法典 》 相 应规定 ：

“

如果盗贼进入 自 己 的 庭院 ，
或 者仓

房 ，
或者 畜棚 内 ， 可 以将其打 死…… 如果发现 盗贼在被打死之前是被捆 綁着 的 ， 则 应 向

王公支付命 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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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对古代俄罗 斯法的影响

庭接受了法制体系 。 在形成初期 ， 罗斯国家还没有健全的法制 。 因此 ， 与东

正教
一

起传人俄国的拜占庭帝国法典在罗斯制定国家法律和教会法规方面发

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

① 总体而言 ， 主要表现在教会司法权的确立 、 对俄

罗斯婚姻习惯的影响 ，
以及对奴隶法制度的冲击方面 ， 而这些都是以东正教

的活动展开的 。

＿

、 教会司法权的确立

在东正教引人俄罗斯之前 ，

一般争讼案件都由王公法庭来审理 ， 而有关

婚姻家庭关系的案件基本上由人们依照习惯 自行解决 ，
王公不进行干预 ， 所

以司法权被掌握在王公及其代理人的手中 。 东正教会在俄罗斯确立之后 ， 这

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 王公法庭之外形成了宗教法庭 ，
王公法令把大量案件

和大量人犯交由教会审理 。 虽然东正教在很长
一

段时间里没有得到广大俄罗

斯民众的认可 ， 其教义也没有得到完全遵从 ， 但是随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确

立及传播 ， 大公逐渐以法令的形式赋予教会一些司法权 ， 形成了与世俗司法

权并存的现象 。

（

－

） 《弗拉基米尔法令 》 对教会司 法权的确立

《弗拉基米尔条令》 是弗拉基米尔
一世 ， 也被称为

“

圣弗拉基米尔
”

的

罗斯大公制定颁布的 ， 其中对东正教的一些权利和优待进行的规定 ， 这在很

大程度上是作为
“

罗斯受洗
”

② 之后将东正教推广的一种制度性保证。 《弗

拉基米尔条令》
一共有三部分 ， 包括教会的什

一

税制度 、 教会法庭司法管

辖权范围以及教会机构 。 这部分法令的大部分条款是来 自拜 占庭的宗教法

规 ， 这也是罗斯国家第
一

次 以法令的形式将有关教会司法权的内 容进行

确定 。

第
一

部分是关于根据拜占庭教会法规而为俄罗斯的东正教利益规定了一

个新的税种——什一税 ，

“

按照法规的规定将王公法庭的收入的十分之
一

捐

助给教会使用
；
十个星期的王公国库中贸易税收或税收中的十分之

一

；
王公

庄园或牲畜和土地经济十分之一的收人 。 这些规定对于教会获取十一税提供

① 乐峰主 编 ： 《俄 国 宗 教 史 》 （ 上册 ） ，
社 会科 学 文 献 出版社 2 0 0 8 年 版 ， 第 4 3 6

页 。

②
“

罗 斯受 洗
”

即 罗 斯接 受 东正教 的信 仰 。 公元 9 8 8 年 ， 当 时 的基辅 大公 弗 拉基

米尔 接受 了 传 自 拜 占庭帝 国东 正教 作为 国教 ， 并要 求基辅市 民在 第聂伯 河畔接 受 牧 师 的

洗 礼
， 使得罗 斯人告别 了 多神教 的信仰

，
这就是俄 罗斯历 史上 著名 的

“

罗斯 受 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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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范例 ， 并对以后的王公都有规范作用 。

”

？ 这规定了王公赋予教会的物质

支持 ， 将整个俄罗斯土地上全部收人的十分之
一

交给教会 ， 在很大程度上使

罗斯教会得 以存在并给教会司法权的确立和实践提供了物质基础 。

法令的第二部分是对东正教教会的具体司法管辖权的规定 。 《弗拉基米

尔条令 》 规定 ：

“

在拜 占庭法规的基础上规定了教会法庭的职权 、 司法管辖

权范围 ， 按照弗拉基米尔法规规定的教会法庭的管辖范 围 ： 所有家庭中 的犯

罪和诉讼 ， 包括家庭不和睦 、 盗窃 、 离婚 、 夫妻间的纠纷 、 继承和监护 ， 等

等 。

”

② 有
一些案件是专属于主教负责审理的 ， 包括与东正教为敌的行为 ，

例如异端 、 妖术 、 巫术 、 举行多神教利益 、 亵渎神灵 、 破坏坟墓等 ；
广义的

违反家庭道德的犯罪 ，
如抢妻 、 夫妻关于财产的纠纷 、 离婚 ， 等等 ； 商业方

面的犯罪 。 同时法令还规定 ，
王公 、 贵族和世俗法官不得干涉宗教法庭的事

务 ， 这样就形成了世俗法庭与教会法庭相分离而互相独立的情况 ，
也表明 了

教会司法权开始确立 。

法令的第三部分规定了
“

教会的人
”

， 即为教会服务的人员 和受教会庇

护的人 ， 包括教会中的黑衣教士和白衣教士 、 为教会服务的俗家人 、 帮助教

会进行监视 、 与教会活动机密相关的行业的俗家人 、 依附教会并受教会庇护

的人员和失位人 。 涉及这些神职机构所辖特殊阶层人员 的一般违法案件 ，

“

按 《弗拉基米尔条令 》 规定 ， 这种人在一切诉讼案件中都归教会当局审

理
，
但是仍然根据王公法庭行使 的法律与习惯进行。 不过 ，

王公作为法庭审

判的执行人 ， 作为执行处分的警察工具 ， 作为社会秩序的最高维护人 ， 在审

理教会所辖人员的案件中保留着某些干预权 。 这些干预权在法令中是以王公

的话这样表述的 ：

‘

凡教会案件交与教会审理
，
审时俗人不参与 ， 至如当场

抓获之盗窃案件 ， 则 当有余参加审 判 ，
凶杀亦然 ；

其余案件寡人概不过

问 。

’ ”

③ 虽然在其中有些较为严厉的案件有世俗权力进行干涉 ， 但是绝大多

数涉及教会人员的案件均由教会来处理 。 其实这里形成了
一

个与世俗社会完

全并行且独立存在的教会社会 ， 这些人员都是归教会管理 ， 有关他们的法律

关系和法律行为都处在教会的管辖权范围之内 。

？Ｍ ．Ｈ ．Ｋ
ｙ 3 Ｈ＾ｏＢ

．Ｈｃｍ ｏｐｕｓｉ ｅｏｃｙ
ｄａｐｃｍｅａｕｎｐａｅａＰｏｃｃｕ ｕ＊Ｍ． 2 0 0 7 ．ｃ ． 8 2 ．

？＿ｈ弓 Ｉ
“

Ｍｃｍｏｐｗｔｅｏｃｙｄａｐｃｍｅａｕ ｎｐａｅａ Ｐｏｃｃｕｕ
＂

．ｃ ．8 2 
－

8 3 ．

③ ［ 俄 ］ 瓦 ？ 奥 ？ 克柳切 夫斯基 ： 《俄 国历 史 教程 》 （ 第 1 卷 ）
，
张 草纫 、 浦 允 南

译
， 商 务 印 书 馆 1 9 9 2 年版 ， 第 2 5 0 － 2 5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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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马法对古代俄罗斯法的 影响

以上提到 《弗拉基米尔法令 》 大部分条款是来 自拜 占庭教会法规的 ，

但是当进人俄罗斯国家时 ， 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 以及实际需要进行
一些修

改 ， 具有本身的独特之处 ：

“

第一 ， 教会庇护的对象扩大了 ， 将一些不属于

神职人员 的阶层 ， 但需要教会保护的人也纳人教会管理的对象 ， 如残疾人

等 ； 第二 ， 教会法庭的职权范 围扩大 了 ， 如破坏坟墓罪等也有教会法庭审

理
， 这方面的犯罪在拜 占庭法规中没有提到 ；

第三
， 拜 占庭法规中属于世俗

法庭审理的
一些案件也交给教会法庭审理 ， 如违抗父母之命 、 遗产方面的纠

纷等 ； 第四 ， 《圣弗拉基米尔法典》 规定 ， 世俗人士与教会人士之间的冲突

交给由世俗法官和教会法官共同组成的法庭处理 ； 第五 ， 免除了主教选举城

市管理官员和监督监狱等方面的义务 。

“

①

可见 ， 《弗拉基米尔条令》 通过借鉴拜占庭教会法规以及对其进行修改

后 ， 已经将大部分的案件归人了教会司法管辖权范围之内 ， 在这个时期 已经

对教会的司法管辖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 至此也将东正教教会的司法权 ？

确立了下来 。

（
二

）
《雅罗斯拉夫条令》 对教会司法权 的发展

在继 《弗拉基米尔条令》 之后 ， 对教会司法管辖权的问题上又出现了

一部 《雅罗斯拉夫条令》 ， 为弗拉基米尔的儿子 、 被称为
“

智者
”

的雅罗斯

拉夫所颁布 。 《弗拉基米尔条令 》 中 已经确定的教会司法管辖权 ， 到了雅罗

斯拉夫大公时期才具有较为切合实用的发展 。 这部法令在内容和表达方式上

都与前者有所不同 ， 可以说是一部较为详细和有条理的教会法令 ， 在内容上

基本上对 《弗拉基米尔条令 》 所提出 的教会管辖案件以及教会人员进行了

重述 ， 但是在重复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 。

在 《雅罗斯拉夫条令 》 中 ， 将罪孽和罪行区分开来 ，

“

教会掌握罪孽 ，

政府掌管罪行。 教会将
一

切罪行看做罪孽 ； 政府可并不将
一

切罪孽看做罪

行 。 罪孽是道德上的不义或不正 当行为 ， 破坏的是神的法律 ； 罪行是对社会

有害的不正当行为 ， 破坏的是人间的法律 。 罪行是行为 ， 是
一个人使别人遭

受物质损害或道德耻辱的行为 ； 罪孽则不仅是行为 ，
而且还是思想 ， 是对造

成或可能造成物质或道德损害的行为的思想 ，
而且这种损害不

一

定是害的旁

人
，
也包括害的是作孽者 自 己 。 因此

，

一

切罪行都是罪孽 ， 因为
一

切罪行都

① 东 峰主编 ： 《俄 国 宗教史》 （ 上卷 ）
，
社会科学 文 献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4 3 6 
－

4 3 7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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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害于犯罪者的心灵 ； 而罪孽则只有损害别人或侮辱别人以及妨害公共生

活的场合才是罪行 。

”

？ 在区分了罪孽和罪行的基本观念的基础上 ， 就形成

了 《雅罗斯拉夫条令》 有关教会司法权的制度 ， 并且 《雅罗斯拉夫法令》

区分了两种犯罪方式 ， 即违反教规的犯罪和世俗犯罪 。 违反教规的犯罪就是

所谓的
“

罪孽
”

， 包括任何违反教规的犯罪 ， 同时将世俗犯罪也认定为违反

教规的行为 ， 这些均为教会管辖 ；
而涉及世俗犯罪的

“

罪行
”

部分 ，
可 以

说范围已经很小了 ， 或者说只能在
一些特别的场合才可以适用 。

这样 ， 《雅罗斯拉夫条令》 对于教会司法管辖权问题是在区分罪孽和罪

行的观念基础上进行划分的 ， 较 《弗拉基米尔条令》 中 的规定更加细致 ：

第一 ， 没有世俗犯罪因素即没有罪行成分而纯属违反教规的罪孽性的案件 ，

？ 完全由教会当局审理 ， 由教会法庭中的主教按教会法规进行评判 ， 不能有王

公等世俗法庭的法官参加 。 因为这些案件是不在王公法庭职权之内的违犯教

会戒律的案件 ， 例如行使妖术 、 巫道 ， 近亲结婚
，
与多神教徒有饮食来往 ，

吃禁食物品 ， 夫妻协议离异 ， 等等 。 第二 ， 包含有世俗犯罪 因素的违反教规

的犯罪 ， 即既有罪孽又有罪行性的案件 ，
其中违反教规的罪孽和行为 ，

跟对

被人造成的身心损害或者跟破坏公共秩序的行为杂糅在
一

起 。 对于这类案

件 ， 因为违反了政府的法律 ， 所以要由王公法庭的法官来审理 ， 但必须有教

会法官参审 。

“

这种法庭制度与其组成可以 由下述公式来表达 ： 向大主教认

罪 ， 或向总主教交纳罚金 ， 而由王公惩处 。 这类案件包括诱拐少女 ，
以言行

或行为侮辱女性 ，
强迫跟没有过失的妻子离婚 ， 夫妻不忠实 ， 等等 。

”

② 第

三
， 有关教会社会的人员 的案件 ， 这类案件在 《弗拉基米尔条令》 中 已经

明确指出是归教会法庭管辖 ， 但是王公也保留
一

些干预权 。 这种干预权最明

显的表现就是教会人员所犯重罪应由教会法庭和王公法庭共同 审理 ，
而罪犯

最后所遭受的刑罚——罚金 由两者共同 占有 。 这种制度在 《雅罗斯拉夫条

令》 中表达为 ：

“

罚金 由大主教与王公平分 ， 或 ： 可缴
‘

血款
’

由王公与大

主教平分 ， 即银钱罚款 由政教两方对半平分。

” ③

可 以看出 ，

“

与在西欧一样 ， 这些法庭拥有非常广泛的司法权 ， 处理包

① ［ 俄 ］ 瓦 ？ 奥 ？ 克柳切夫斯基 ： 《 俄 国 历史教程 》 （ 第 1 卷 ）
，

张草 纫 、
．

浦 允 南

译
，
商 务 印书 馆 1 9 9 2 年版 ， 第 2 4 9 页 。

② 前 引 《俄 国历史教程 》 （ 第 1 卷
） ， 第 2 5 0 页 。

③ 前 引 《俄 国历史教程 》 （ 第 1 卷 ）
， 第 2 5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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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对古代俄 罗斯法的影响

括道德 、 信仰 、 继承权和婚姻方面的
一

切讼案 。

”

？
“

1 1 世纪 ， 教会司法权

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内部 ，
它帮助封建世俗权力巩固正在形成中的封建制度和

相应的社

一

会关系 ， 规范 了婚姻 、 家庭以及亲属之间的关系 ， 帮助克服了原始

部落关系的因素 ， 用新的阶级社会的法规代替传统的公社制度的法规。

”

②

按照这种理解 ， 教会司法权是非常大的 ，
不仅管辖的人群广泛 ， 而且范围渗

透到人们生活 的各个方面 ， 甚至完全可 以左右人们在 日 常生活 中 的
一

切

活动 。

二
、 东正教教会法对婚姻习惯的改造

在俄罗斯的东正教时期 ，
婚姻制度是在 1 0 0 年间逐渐形成的 ， 是俄罗斯

习惯法 、 拜占庭世俗法和教会法规混合作用的结果 。

“

罗斯受洗
”

给罗斯带

来了许多拜占庭的法律 ，
也触及了家庭婚姻关系 。 家庭处在东正教教会法规

，

的保护之下 ， 婚姻开始受到教会管辖 ， 家庭婚姻关系要在教会法律基础上进

行调整 ， 基本上采用拜占庭帝国的婚姻制度 。 这种秩序在弗拉基米尔和雅罗

斯拉夫王公的教会法规中得到确立 ， 包含在教会法律关系 中 ，
而在此之前这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均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 教会企图渗透到婚姻关系中 ，
因

此首先在家庭中将宗教性的文化教育传授给孩子 ， 东正教教会这样做是为了

在步人婚姻的人们 中间获得认同 。

按照教会法和俄罗斯习惯法的要求 ， 结婚之前都要举行订婚仪式 ， 这在

习惯法的语言中叫做
“

婚约
”

， 这也就是将来要结婚的双方之间的契约 ； 但

是教会法规和俄罗斯习惯法在看待订婚问题上则完全不同 ，

“

教会法规认为

订婚就有完全的独立 的意义 ， 在亲属之间进行订婚就会出现阻碍结婚的情

况
；
订婚被认为是不可废除的 、 牢不可破的并在特殊的仪式上获得了崇高的

宗教意义 。 与此同时 ， 按照习惯法 ， 这个婚约类似契约
一样只是财产性的 ，

不履行契约只是会导致支付违约金的后果出现 。

”

③ 所以按照习惯法的看法 ，

订婚起到很小的作用 ， 并且在实际 中这种形式的订婚会导致大量的不方便 ，

① ［ 美 ］
斯塔夫里 阿诺斯 ： 《 全球 通史 》 （ 上 ） ， 吴象婴 、 梁赤 民 等译 ，

北 京 大 学

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2 4 9 

－

 2 5 0 页 。

② 杨翠红 ： 《东 正教 对 罗 斯封 建制度 发 展促进 作用 》 ， 载 《 西 伯 利亚 研 究》 2 0 0 9

年 第 1 期 。

③Ｍ ．Ｏ ．Ｂ＾ａＡＨＭＨｐｃＫＨ＾
－

Ｂ
ｙｎａＨＯＢ

． 0 6 3ｏｐｈｃ
ｔｏｐ

ｈｈ
ｐｙｃｃＫｏｒｏｎｐａＢａ

．Ｍ． 2 0 0 5 ．

ｃ ． 4 8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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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或监护人是订婚契约中较为积极的人 ， 并且有时在订婚者很小的时候 、

结婚之前好久就已经确定了婚约 ， 完成这些之后他们就不再参与结婚的人的

自 由意愿 。 虽然交纳违约金就可 以免除完成婚姻的必要性 ， 但是违约金通常

都很高 ， 要完全赔偿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

东正教要求婚礼都需要在教堂完成 ，
并且要进行

一

定的宗教仪式 。 所以

当时的俄罗斯社会出现 了非宗教婚姻 。 缔结婚姻需要在教堂进行 ， 这种权力

也掌握在宗教手中 ， 但是在那个时期 ，
也有很多不通过教会而私 自结合的婚

姻 ， 这也就是当时意义上的非宗教婚姻 。 在 1 2 世纪 ， 即接受基督教两个世

纪之后 ，
只有波雅尔而和王公在教堂里举行婚礼 ，

而普通人并不在教堂里举

行婚礼 ，
还继续着多神教的婚姻方式 ，

而东正教教会拾
？

恰反对这种多神教的

婚姻方式 ， 同时教会还把这种家庭看做是非婚家庭 、 非法家庭 ， 在这种家庭

里的遗产制度上不能按
“

私通份额
”

办理 ， 因为如果这样做 ， 在数量巨大

的俄罗斯老百姓中间就根本没有合法的家庭和合法的直接继承人了 。 事实

上 ， 在雅罗斯拉夫的教会规章里
“

非婚妻子
”

从教会的观点上看是非法的 ，

而从法律的观点看却被承认是合法的 ， 只要丈夫不另有婚妻 。

有关离婚的规定同样也发生了变化 。 在罗斯受洗之前 ， 多神教的婚姻可

以依夫妻双方的合意解除 。 按多神教的仪式 ： 夫妻双方到一条小溪去 ， 分别

站在小溪的两岸 ，

一

人抓住一根细树枝的
一

端 ， 然后双方均用力拉这根树枝

直到树枝被拉断为止 。 这是因为多神教的婚姻是在水边缔结的 ， 所以也在水

边结束 。 多神教的婚姻也可以按丈夫
一

方的愿望任意解除 。 教会反对在罗斯

社会存在的夫妻双方协议离婚 ，
以及单凭丈夫的喜好任意解除婚姻 ， 规定离

婚必须要经过教会法庭的审理才具有效力 。 根据东正教教会法的规定 ， 婚姻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才可以解除 ： （
1

） 妻子得知对王公的权力和生命有威胁

的预谋犯罪 ， 而对 自 己 的丈夫隐瞒 ； （
2

） 丈夫当场抓妻子和通奸者 ， 或者

经证人的证词证明妻子与他人通奸 ； （
3

） 妻子周密计划企图毒死丈夫 ， 或

者知道有人准备杀害丈夫而不告知他 ； （
4

） 妻子不经丈夫许可与外人
一

起

参加宴会 ， 并在丈夫不在的情况下在外留宿 ； （
5

） 妻子不顾丈夫的禁止 ，

在 白天或晚上参加青年人的唱歌跳舞聚会 ； （
6
） 妻子让小偷窃取丈夫的财

产 ， 或者 自 己偷盗丈夫的东西或从教会偷东西 。

此外 ， 由于受到东正教教会的影响 ， 在 《罗斯法典 》 中根本不提所谓

的非宗教婚姻 ， 尽管这种婚姻是合乎古代法律习惯的 ， 《罗斯法典》 所理会

的家庭是行教会婚礼所成立的家庭 ， 其中有
一

个条文规定非婚家庭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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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 法对古代俄罗斯法的影响

规定
“

私生子女
”

跟他们的母亲在父亲死后便获得 自 由 ， 但是不能与婚生

子女一样继承遗产 。

三 、 东正教教会法对俄罗斯奴隶制的冲击

古代俄罗斯的立法 中对于奴隶的规制 比较集 中 ， 其主要法律文件 《罗

斯法典》 甚至被认为是带有封建性质的奴隶制法典 。 随着东 正教的传人 ，

其教义和精神即开始对这种奴隶制发难 ， 使得罗斯的奴隶制法律开始在东正

教教会法的作用下产生变化 。

（

－

）
按遗嘱释放奴隶

在东正教对奴隶法制真正产生作用之前 ，
奴隶的释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情 ， 征战 、 世袭等方式都使得大査奴隶存在 ， 并且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应 当 。

随着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正式确立
，
教会就把按遗嘱释放奴隶作为一种风俗习

惯带人了俄罗斯社会 ， 对俄罗斯奴隶法制造成了 冲击 。 这种按遗嘱释奴的风

俗习惯来 自于拜 占庭 ， 其主要原因在于基督教徒受到教义的影响和教诲 ， 并

开始认为奴隶制存在于社会中是—种道德上极不公正的现象 ， 并且这
一思想

早就渗透在拜 占庭的法律当 中 。
1 0 世纪 中叶的拜 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曾

颁布一项法令 ， 规定凡无直接继承人者 ，
死后需将三分之

一

的财产奉献给上

帝 。 在这三分之
一的财产中 ， 包括死者所有的全部奴隶 ， 他们的主人死后即

可获 自 由 。 根据这
一

法令 ， 皇帝认为奴隶继承关系是
一种违反上帝意旨和心

肠狠毒的关系 。 法令认为如果主人之死还不足以打破使奴隶感到痛苦的监

管 ， 这就会是对神圣上帝 、 圣明国君和人类良知的亵渎 。 东正教教会就将这

些思想观念作为其行动理论指导 通过主持忏悔仪式和起草遗嘱等方式 ， 逐

渐在奴隶主的意识中形成了
一

种死后释奴或部分释奴的思维 ， 并形成了一定

的风气 ， 奴隶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进行释奴行为 ， 以求被释放的奴隶终

身为释奴者祈祷 。 当东正教进人到罗斯国家之后 ， 这种方式 自然地就跟随进

来 ， 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的释奴规则和方式 ， 这对俄罗斯奴隶制

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

（
二

）
强制无偿释奴

强制无偿释放奴隶是
一

种强制性规则 ， 这种方式也与东正教有关 。 东正

教教会在 1 1
、 1 2 世纪确定了针对这个问题的三种情況 ： 第

一

， 凡主人有与

女奴生有子女的情况 ， 在主人死后女奴必须与子女同时获释成为 自 由人 ； 第

二
， 如果 自 由人强奸别人的女奴 ， 该女奴也可以 因此种伤害而获得 自 由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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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男女奴隶因主人的过失导致残疾者 ，

也可立 即获取释放而成为 自 由人 。

其中前两种强制无偿释奴的规定并非直接来 自希腊一罗马法律 ， 而是俄罗斯

教会运用希腊
一罗马法及教会法在当地风俗习惯之上而实践的产物 。

在罗马法中 ，
子女的法律地位取决于母亲 ， 这一规定是以罗马社会各个

阶层人民之间婚姻合法与否为基础 。 该法则是 ： 如果父母双方分属于允许通

婚的不同阶层 ， 则子女继承父亲的社会地位 ，
反之则继承母亲的 ， 所以法律

不允许 自 由人同非 自 由人正式结为夫妻 。

“

由于不能同女奴结婚 ， 因而总是

确定的母亲就可以将本人身份传给新生儿
”

？
， 自 由人与女奴结合就会产生

奴隶 ，
而 自 由女性与男奴结合则产生 自 由人。 这些规定的 目的在于防止与罗

马公民身份享有的人身权利相联系的利益受到大量异己成分的侵害 ，

“

拜占

庭法律接受了罗马人的这些规定 ，
经过改造 ， 收进了拜占庭的几部法典 ， 如

8 世纪的 《法律选集》 和 9 世纪的 《法典 》 。

”

② 但是基督教会对这些规定所

维护的制度并不关心 ， 因 为它努力掌握并欣然接受的只是那些能保护它获得

更高利益的制度 。 例如 ，
基督教会虽然不直接反对不平等的婚姻 ， 即罗马法

认为不合法的不同阶层人士的婚姻 ， 但它为了保持家庭道德的纯洁 ， 便由上

述几部法典中引 出
一

项规定 ， 可 以把同 已婚男人姘居的女奴依法收归国有 ，

而地方官员则有义务将女主人的这位竞争者卖往外区 ， 其收入归 国库所有 。

后来在教会的影响下 ， 罗马法律 中一种释奴的特别方式——默示释奴起了更

大的作用 。 这种方式在例如主人与被他买来的女奴发生关系 ，
生活有如夫妻

时 ，
就可 以起作用 。 这时女奴因法律推定可以获得 自 由 ， 即法律推定主人在

同她发生关系时就 自动免除了她的赎买身价 ，
等于向她交还了 自 由 。

在东正教传人俄罗斯后的很长
一

段时间里 ， 自 由人与女奴之间较为随便

发生性关系 的情况依然很普遍 。 面对这种情况 ，
东正教会并不具备同这种陋

习作斗争而将其改变的能力和手段 ， 于是便用
一

种谨慎 、 适中的手段来尝试

解决这
一问题

：

一方面与当地习惯妥协 ，
另一方面又不放弃从拜占庭引入的

关于婚姻关系中社会身份意义的内涵 ，

“

于是在不强迫未婚主人与女奴正式

结婚的同时 ，
也不强迫他与女奴断绝关系 ， 这就使处于姘居状态的女奴在主

① ［ 意 ］ 彼得 罗 ？ 彭 凡德 ： 《 罗马 法教 科书 》 ， 黄风译 ， 中 国 政法大 学 出版社 2 0 0 5

年版 ， 第 2 6 页 。

② ［ 俄 ］ Ｂ ． Ｏ ． 克柳切夫 斯基 ： 《俄 国 各 阶 层史 》 ， 徐 昌翰 译
， 商务 印 书 馆 1 9 9 0 年

版
， 第 4 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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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前依然保持原有的奴隶地位
，
然而 ， 它又把罗马法中默认释奴的推定规

则运用在这种关系 中 ， 即要求与主人生有子女的女奴在主人死后可以获得 自

由 ， 同时这种权利 由母亲而及于她的子女 。

”

？
《罗斯法典》 中将其具体方

式表达了 出来 ， 《摩诺马赫法规》 中规定 ：

“

如果丈夫与女奴生有孩子 ， 不

得继承遗产 ， 但可以同母亲
一

起成为 自 由人 。

”

？ 这条规定的继承部分虽然

违反了东正教奉行的平等对待非婚生子女的问题 ， 但是女奴可 以因此成为 自

由人的做法确为教会所认同 的 。

“

然而 ， 《 罗斯法典》 没有把话说完 ： 教会

达到了更大的 目的 。 拜占庭法律准确地规定 ， 非婚生子女在任何情况下可以

分得哪
一

部分遗产 。 罗斯教会在运用拜占庭这些法律条文时 ，
也在法律中正

式规定 ， 主人应从他的财产中
‘

实现制定应给予姘妇的
’

财产作 了硬性

规定 。

”

？

同时 ，
俄罗斯的东正教教会巧妙且合乎逻辑地发展了这种规则 ， 将其运

用在 自 由人对女奴实行暴力奸污的场合 ， 在这种情况下的 ， 无论暴力行为是

否存在其他原因 ， 女奴一律可以获得释放成为 自 由人 ，
而实行暴力 的人必须

向女奴的主人赎买他所实行的暴力行为 ， 即经济赔偿 。

（
三 ） 奴隶的强制赎身制

希腊
一

罗马法律在有些情况下规定 ， 主人必须把奴隶出让 ，
换取一定的

补偿或赎金 。

“

希腊人有
一

项法律 ， 就是
一

个奴隶受到主人极端的虐待 ， 可
？

以要求主人把他卖给另外
一

个人 。 罗马在末期也有类似的法律 。

”

④ 在这种

情况下 ，
奴隶有离开其原主人主动权 ， 几乎都会愿意离去 ， 所以在一定程度

上可 以说主人必须把奴隶出卖给他人 。 此外 ， 还有一种情况 ， 即允许俘虏赎

身 。 在罗马 ， 自 由人成为敌人的俘虏后 ， 即使在其本国也会被视为奴隶 ， 这

样他在家中享有的一切权利均告暂时停止 ， 但是他享有
“

复境权
”

， 因此被

俘奴隶依然可以重新获得曾经拥有的
一

切权利 。 如果本国人购得这样一名俘

虏
， 则在人身上暂时依附于买主 ， 只有在付给买主约定数额的款项后 ， 才能

① ［俄 ］
Ｂ ． Ｏ ． 克柳切夫斯基 ： 《 俄 国各 阶 层史 》 ， 徐 昌 翰译 ， 商务 印 书 馆 1 9 9 0 年

版
’ 第 5 0 页 。

②Ｈ．Ｋａ＾ａｎｏＢｂ ．ＴｅＫｃｍＰｙｃａｃｏＵＦｌｐａｅｄｂｉｎａｏｃｎｏｅａｎｕｕｎｅｍｕｐｅｘｂｃｎｕ ｃＫｏｅｂｐａ 3 ｕｗｃ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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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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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前 引① ， 《俄 国各 阶 层史 》 ， 第 5 0 页 。

④ ［ 法 ］ 孟德斯鸿著 ： 《论法 的 精神 》 （ 上册 ） ，
张雁深译

，
商务 印 书馆 1 9 9 7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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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止这种依附关系 。 如果俘虏无力支付这笔款项 ， 他只能留在买主身边充当

佣工 ， 在这种情况下 ， 须经法庭判定他每年的劳动可抵偿多少俘虏的赎金 。

1 0
—

1 2 世纪
，
这种有关俘虏赎身的条文也曾运用于俄罗斯奴隶制 ， 但

是东正教教会把希腊
一

罗马法运用于此的同时 ， 使奴隶本身赎买 自 由的权利

得到广泛扩展 ， 即 自 由人卖身为奴之后 ， 只要向主人偿还身价
，
就可以再次

获得 自 由 。 但是在俄罗斯 ， 自 由人卖身为奴的法律意义已经有了变化 ， 即卖

身已变成为债务 ， 它造成暂时的债权 ， 而奴隶则可以用还债的方式终止这种

债权 。 这种方式的强制性在于主人不能因债权而完全占有奴隶 ， 在厘清债权

债务关系的情况下 ，
奴隶就可 以不经主人同意而变为 自 由人 。 这种变化逐渐

发展为规定有期或无期依附关系 的复杂契约 ， 它以人身典质为保证 ， 在封建

领主时期形成一种特殊的半 自 由人状态的阶层
——债农

， 这在 《罗斯法典》

中有集中 的表述 。 同时 《罗斯法典》 在指 出奴隶的基本来源时 ， 从一个侧

面指出它不承认为奴隶的三种人身依附关系 ： 父母送子女为佣工 ； 自 由人为

维持生活而投身个人门下为佣工 ； 为维持生活而投身个人门下为仆 ， 但事先

以借贷形式取得预支报酬 。 可见 ， 《罗斯法典》 以一种共同特征来说明这些

依附关系的形式 ， 即这样的仆役在约定期满后可以离开主人 ， 不用再付给主

人任何款项 。 他们还可以提前离开 ，
但须偿付贷款或按契约偿付生活费 。

以上有关奴隶的法律制度均是对罗马法的发展 ， 但是这种制度的引入和

变化却是在教会的影响之下进行的 ，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教会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 。 可以说 ， 东正教所带来的罗马法对罗斯的奴隶制法律制度作出了很大的

贡献 ， 这种贡献与其说是改变 了法律制度 ，
不如说是改变了奴隶制制度本

身 ， 这对罗斯社会之后的奴隶制变迁都产生 了很重要的作用 ， 并且在宗教精

神影响之下形成了新的发展。

四 、 结语

罗马法的影响可谓
“

横贯世界
”

、

“

纵穿古今
”

， 英美法系 国家和大陆法

系国家都受到了罗马法不 同程度的影响 ， 这也使得罗马法逐渐形成了
一个国

际性的法律版图 。 在这个法律版图中 ，
俄罗斯法律也受到了极大影响 。 就罗

马法在俄罗斯法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的角色和作用而言 ，
古代时期只是一个

萌芽或者是开端 ，
而俄罗斯真正将罗马法的精神发扬则体现在近代俄罗斯几

次大的法制改革中 ， 沙皇政权不仅引人罗马法制度 ，
还遵从罗马法的精神内

质 。 苏联时期由于当时的政治体制及社会状况 ，
罗马法在俄罗斯的影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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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 ， 而在苏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联邦时期 ， 罗马法再次在俄罗斯复兴 ， 形

成了回归传统式的法制改革 。

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出发 ， 古代俄罗斯通过与拜占庭帝国的法律交流
，

其法制得到了发展 ， 并且逐渐朝向西欧方向发展
，
呈现出 了

一

种法制进化的

样态 。 这种表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罗马法在俄罗斯的融人和发展 ，
而这个载体

就是东正教 。 总体而言 ， 俄罗斯古代社会中宗教信仰形式时刻影响着其法律

制度 ， 东正教作为
一

种外来宗教传人俄罗斯后 ， 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

并且与传统宗教融合 ， 给俄罗斯社会带来 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 虽然这种情况

是在不断的斗争和妥协中度过的 ， 但是无法否认的是 ， 东正教无论是在罗斯

封建关系的加强方面还是法律制度的变化部分 ， 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 并且

无形之中改变着俄罗斯社会的固有形态。 可以说 ， 东正教给俄罗斯带来的不

仅是法律制度 ，
也对当时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
也是一种民族性信

仰精神 的开创 ， 这在此后历史 中得到了证明 ， ＿且东正教的影响
一直延续到

了现代 ， 无论是对政治还是对民众生活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0 3


